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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近日，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宁新华联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新华联”）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西宁支行”）签署《固定

资产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中国银行西宁支行向西宁新华联发

放贷款，用于置换项目开发形成的开发贷款、股东借款及项目维护、改造、装修

等其他资金需求，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贷款年利率为提款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施行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5%，贷款期限为 10 年。同时，西

宁新华联与中国银行西宁支行就《借款合同》签署《抵押合同》，西宁新华联以

其名下位于西宁的新华联广场购物中心及索菲特大酒店进行抵押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置地”）与中国

银行西宁支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借款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以下简称“主

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2、为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大花山生态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大花山”）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

下简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署《固定资产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同》”）

等合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向武汉大花山发放贷款，用于“新华联青年城”三期项

目建设，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贷款年利率为实际提款日的定价基础利率上

浮 20%，贷款期限为 3 年。同时，武汉大花山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最高

额抵押合同》，武汉大花山以其名下位于江夏区庙山开发区向阳村的土地（夏国

用（2013）第 720 号）进行抵押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联置地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最高额权利质押合



同》，以其所持有的武汉大花山 100%股权进行质押担保。同时，公司与中信银

行武汉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

期间为《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15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涉及的金额在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对外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上述担保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西宁新华联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 57 号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苏波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叁级、销售、场地租赁、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以上

项目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资质证经营，有效期限至 2017 年 6 月 29 日止）；会

议会展；商业运营管理；停车服务；企业投资管理咨询（不含金融类业务）；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进出口商品贸易（国家限制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以下项目分支机构凭取得许可证后经营：宾馆、住宿、餐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

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零售。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西宁新华联房地产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西宁新华联资产总额 342,340.75 万元，

负债总额 292,787.26 万元，净资产 49,553.49 万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

126,974.87 万元，净利润 16,946.22 万元。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西宁新华联资产总额 310,288.15 万

元，负债总额 257,950.59 万元，净资产 52,337.56 万元，2016 年 1-6 月营业收

入 37,263.45 万元，净利润 1,995.43 万元。 

2、名称：武汉大花山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江夏区庙山经济开发区江夏大道 71 号新华联青年城会所 

法定代表人：毛知辉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生态园林的开

发。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武汉大花山生态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武汉大花山资产总额 91,175.76 万元，

负债总额 81,242.24 万元，净资产 9,933.52 万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 65,719.09

万元，净利润 6,142.65 万元。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武汉大花山资产总额 82,666.71 万

元，负债总额 72,524.84 万元，净资产 10,141.86 万元，2016 年 1-6 月营业收

入 8,951.19 万元，净利润 208.34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西宁新华联与中国银行西宁支行签署《抵押合同》，西宁新华联以其名下

位于西宁的新华联广场购物中心及索菲特大酒店进行抵押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联置地与中国银行西宁支行签署《保证合同》，为本次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

两年。 

2、武汉大花山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武汉大花山

以其名下位于江夏区庙山开发区向阳村的土地（夏国用（2013）第 720 号）进

行抵押担保。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联置地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最高

额权利质押合同》，以其所持有的武汉大花山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进行质押担保。 

公司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贷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保证期间为《贷款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西宁新华联及武汉大花山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未来能获得持

续的经营现金流，具备较强债务偿还能力，同时，上述公司以其自有资产提供抵

押担保后，公司再追加提供信用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增信保

障措施，财务风险可控。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2.85 亿元

（未含上述事项担保额度）。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 102.85 亿元。 

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亦未发生逾期

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文本；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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